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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加气站改扩建甲醇加注站技术规范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加油加气站改扩建甲醇加注站的一般规定、设备技术要求及利旧工程施工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加油加气站改扩建增加甲醇燃料加注功能的设计与施工。新建甲醇燃料加注站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的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871  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 50156-2021  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GB 50316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

AQ 3026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检修作业安全规范

AQ 3028   化学品生产单位受限空间作业安全规范

SH/T 3134  橇装式汽车加油站技术标准

TSG D0001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管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甲醇燃料加注站 Methanol Refueling Station
具有甲醇燃料储存设施、使用甲醇燃料加注机为甲醇汽车加注甲醇燃料的专门场所。 

甲醇燃料储罐 Methanol Fuel Storage Tank
用于储存甲醇燃料的钢制卧式储罐。 

甲醇燃料加注机 Methanol Dispenser
用于向甲醇汽车燃料箱加注甲醇燃料并带有计量、计价装置的专用设备。

卸醇气相回收系统 Vapor Recovery System for Methanol Unloading
槽罐车内甲醇燃料卸入甲醇燃料储罐时，将储罐排出的甲醇燃料蒸汽密闭回收至槽罐车的系统。 

加醇气相回收系统 Vapor Recovery System for Methanol Refueling
甲醇汽车加注甲醇燃料时，将汽车燃料箱内排出的甲醇燃料蒸汽密闭回收至甲醇燃料储罐的系统。
一般规定

凡本规范引用GB50156-2021中有关条文时，甲醇燃料按汽油执行该规范的要求。

除甲醇燃料橇装式加注装置外，甲醇燃料加注站可与汽车加油站、液化石油气（LPG）加气站、压缩天然气（CNG）加气站和液化天然气（LNG）加气站联合建站，并应符合GB 50156-2021的有关规定。 

甲醇燃料加注站与汽车加油站、液化石油气（LPG）、压缩天然气（CNG）、液化天然气（LNG）合建站的等级划分，以及站内甲醇燃料、油品、液化石油气、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总容积和单罐容积应符合GB 50156-2021中3.0.9、3.0.14～3.0.19、3.0.22～3.0.23规定。

合建甲醇燃料加注站内涉及甲醇燃料的设备，包括甲醇加注机、卸料口、阀门、管道等，都应具有明显的标识。 

合建甲醇燃料加注站应单独设卸醇气相回收系统和加醇气相回收系统。卸醇气相回收系统设计应符合GB 50156-2021中6.3.4规定，加醇气相回收系统设计应符合GB 50156-2021中6.3.7规定。

与甲醇燃料接触的设备、设施（包括储罐、加注机、管道、密封材料等）应选用适用甲醇燃料的材质。金属材料宜选用碳钢、不锈钢，不应使用铝及铝合金、铜、镀锌材料等；非金属材料宜选用氢化丁腈橡胶、氯丁橡胶、氟橡胶、缩醛树脂、尼龙、聚丙烯、聚四氟乙烯等材料，不应使用聚氨酯、聚苯乙烯泡沫等接触甲醇燃料溶胀严重的材料。 

甲醇燃料加注站应设置洗眼器，配备护目镜、耐腐蚀手套等安全应急防护装具。

甲醇燃料加注站管道系统设计及施工应执行GB 50316、TSG D0001的规定。
甲醇燃料橇装式加注站应执行SH/T 3134中有关汽油设施的规定。

设备技术要求

甲醇燃料储罐
甲醇燃料储罐应采用双层设计，其设计、制作与现场安装应按GB 50156-2021中6.1规定。

除甲醇燃料橇装式加注装置所配置的防火防爆甲醇燃料储罐外，甲醇燃料加注站的甲醇燃料储罐应埋地设置，严禁设在室内或地下室内。

甲醇燃料储罐的人孔、量油孔、卸油快速接头等应采用防水结构，防水等级达到IPX4，密封良好。

埋地甲醇燃料储罐操作进口应有防雨盖板。 

甲醇燃料储罐专罐专用，不可混装。 

甲醇燃料储罐进料前应保持罐内清洁和干燥。 

甲醇燃料储罐的防渗处理按GB 50156-2021有关规定执行。

甲醇燃料储罐必须单独安装 醇气相回收系统，不可与汽、柴油混合。

甲醇燃料加注机
甲醇燃料加注枪的流速不应大于75 L/min。
甲醇燃料加注机的选用和现场安装应符合GB 50156-2021中6.2规定。

甲醇燃料加注机应有加醇气相回收系统。

甲醇加注机零部件不应使用铝合金和锌合金、铜等有色金属材质，密封件材质宜选用氢化丁腈橡胶，硅橡胶等，不应选用聚氨酯等不耐甲醇溶胀材料。加注软管内管应采用尼龙等耐甲醇燃料材质制作。

甲醇加注机加注软管前应设不锈钢材质甲醇专用过滤器，过滤级别不低于400目，应选用耐甲醇燃料的材质制作并定期更换滤材。 

甲醇燃料工艺管道 

甲醇燃料工艺管道的设计和施工应符合GB 50156-2021中6.3规定。 

工艺管道材质应选用耐甲醇燃料的材料。

甲醇燃料储罐的通气总管接口与呼吸阀之间，以及加注气相回收系统返回储罐接口前宜增设干燥器，加装变色硅胶或其他干燥剂。

甲醇燃料加注站防渗措施按GB 50156-2021中6.5规定执行。

消防器材配置 

甲醇燃料加注站每2台甲醇加注机应配置不少于2具4 kg提式干粉灭火器或1具4 kg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和1具6 L抗溶性泡沫灭火器，不足2台加注机按2台配置。

地埋式甲醇燃料储罐应配置1台不小于35 kg推车式干粉灭火器或不小于65 L抗溶性泡沫灭火器； 

甲醇燃料加注站应配置灭火毯5块、沙子2 m³。
电气、报警和紧急切断系统 

甲醇燃料加注站供配电、防雷、防静电、充电设施、报警以及紧急切断系统的设计要求均按GB 50156-2021第13章规定执行。

甲醇燃料储罐应设置卸料防满溢报警装置。报警装置应就近作业点设置，卸料达到罐容量90 %时高液位报警，达到罐容量95 %时应自动停止进料。

利旧工程施工

油罐改为甲醇燃料储罐

原汽柴油储罐是双层储罐的，应在清洗干燥后供甲醇燃料使用。

所有密封件更换为：氢化丁腈橡胶、氯丁橡胶、氟橡胶及耐甲醇金属材料。

液位仪探棒及油浮需更换为不锈钢材质。

潜油泵需更换为甲醇燃料专用潜液泵。

加油机改为甲醇燃料加注机

原流量计需更换不锈钢或内部镀镍流量计。
原加油软管及加注枪更换甲醇专用加注软管及加注枪，其内管材质宜为尼龙材质，加注枪宜为不锈钢材质。
油品管道改为甲醇燃料管道系统

原管道材质为非金属复合材料的，应核实是否耐甲醇燃料腐蚀，如不适用，需更换为耐甲醇材质材料。
其他要求

利旧工程施工按照GB 30871、AQ 3026相关规定执行。

清洗甲醇燃料储罐应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清洗作业应按GB 30871和AQ 3028相关规定进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